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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策咨询
举办者向属地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成立意见，属地科技部门进行政策指导。
二、名称申报
举办者到相应的登记机关申报名称，营利性培训机构到行政审批部门办理名称预先登记或名称变更预留，非营利性培训机构到民政部门办理名称核准。
三、提交申请
根据泰州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准入条件和有关要求，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在申请办理准入审批时，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1.《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准入申请登记表》；
2.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承诺书；
3. 新设立的机构需提供申办名称核准通知书，重新登记的机构需提供原有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；
4. 《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备案表》；
5. 举办者为社会组织的应提供：单位法人证书、社会组织信用证明；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、信用证明、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。如委托办理，还需提供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、双方签字的委托书原件；
举办者为个人的应提供：本人有效身份证、信用证明、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。如委托办理，还需提供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、双方签字的委托书原件；
如有两个以上举办者联合办学的，还应当提交联合办学协议；
6. 《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表》，包括培训机构的教学、教研人员名单，以及财务人员、安全管理人员名单等；
7. 行政负责人（校长、经理等）的资格证明材料：本人有效身份证、信用证明、无犯罪证明、学历证书及工作简历；
8. 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相应资质证明材料、劳动合同；
9. 《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教材备案表》，培训机构的培训计划、教学大纲和培训教材；
10. 办学场地证明（包含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、消防验收或备案（抽查）证明等）；
11. 与办学规模和办学项目相适应的基本教学设施设备清单；
12. 培训项目中有科学实验活动的，须对照相关规定及要求提供安全风险自评估报告；
13. 培训机构开办资金证明材料、预收费托管专用账户开户证明、风险保证金缴存证明；
14. 符合法律、法规的机构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。主要内容包括：机构名称、培训地址、业务范围、培训项目、培训形式、培训规模、举办者、开办资金、资产来源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、校长、决策机构、监督机构、党组织建设、终止办学事由及处理原则、章程修改程序、内部管理制度等。
四、行政主管部门受理
各市（区）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对培训机构提交的《泰州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准入申请登记表》等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对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补充完善的材料。
五、实地核验
属地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对照准入条件和有关要求，对申请材料已审核通过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实地核验。对实地核验不通过的培训机构，应当说明不通过的原因。
六、注册登记
培训机构凭通过属地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《泰州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准入审核意见》，到相应登记机关进行注册登记，并领取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。
七、办结备案
举办者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，到原审批的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办结备案。
八、变更与终止
（一）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的举办者、名称、地址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发生变更的，须向属地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，提供相应的申请材料，主要包括：
1. 《泰州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变更事项申请表》；
2. 参照申办培训机构时的相关要求，提供变更事项的相关佐证材料；
3. 相关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（二）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终止：
1. 依据机构章程规定要求终止，并经审批机关批准的；
2. 被有关部门撤销法人登记或营业执照的；
3. 培训场所有重大安全隐患的；
4. 存在资不抵债等其他无法继续办学情形的。
（三）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自行终止办学的，应当按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，制定财务清算、债务清偿、资产处置和培训对象安置方案，并报属地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在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下有序退出。被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办学的，须按照要求做好终止办学的各项工作。终止办学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及时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

